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复议决定书
（2014）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25号

　　申请复议人贺峰（Feng He），1967年6月15日出生，美利坚合众国国籍，住中华人

民共和国上海市。

　　委托代理人梅荣生，上海市尚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复议人诺华（中国）生物医学研究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

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哈雷路898弄8号。

　　法定代表人克里斯托弗&#8226;斯诺克（Christopher Snook），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谢涛，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周，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复议人不服本院于2014年1月8日作出的（2014）沪一中民保字第1号民事裁定

，向本院提出复议申请。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听证审查。申请复议人贺峰及其委

托代理人梅荣生到庭参加了听证。现已审查终结。

　　诺华（中国）生物医学研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华公司）于2014年1月7日向本院

提出诉前行为保全申请。申请人诉称：被申请人贺峰原系申请人化学部门负责人和高级

研究员，对申请人负有保密义务。2013年7月，被申请人向申请人申请辞职，于同年8月

21日正式离职。在该辞职期间，被申请人曾大量访问申请人的保密文件。经申请人委托

鉴定机构恢复数据，发现被申请人在正式离职前擅自将申请人抗癌药品研发项目

（EED和LSD1）的879个保密文件（见“申请人商业秘密文件列表”）复制到其移动存

储设备中带走。申请人随即委托律师向被申请人发送律师函，要求其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删除和销毁涉密文件，但被申请人未予答复。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的行为已经将申请人的商业秘密置于危险境地，尤其令人不

安的是，被申请人已经前往申请人的同行处工作。一旦被申请人泄露、使用或者允许他

人使用上述秘密，申请人势必遭受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据此，申请人请求本院责令被

申请人不得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申请人的商业秘密文件及其中包含的所有信息

。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利害关系

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提起

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前向被保全财产所在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据此，判断是否实施诉前行为保全应考量两个要件——是否

情况紧急以及不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是否会给申请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而是否情况紧

急又需要进一步考虑申请人是否提出了具有理据的严肃争议、双方当事人利益是否明显

失衡、本申请是否具有紧迫性以及是否违反公共利益等因素。就本案而言，申请人的申

请符合上述要件，本院予以准许，兹分析如下：

　　一、申请人是否提出了具有理据的严肃争议

　　在涉及侵权的纠纷中，情况紧急一般表现为权利人的合法权益面临迫在眉睫的侵害



，故在理想状态下，应首先对申请人会否受到侵害做出判断，但要充分判断侵害可能性

须以双方当事人诉辩的方式来查明，并花费大量的时间。本案是一起诉前行为保全案件

，具有时间上的紧迫性，依据法律规定，必须在48小时内做出裁定，如果以上述理想状

态来查明侵害可能性显然不切实际，若以短时间内无法查明侵害可能性为由简单驳回申

请，到时难以弥补的损害即有可能成为现实，此亦不符合诉前行为保全制度的设计初衷

。因此，本院在动态综合考虑以下所有因素的情况下，将侵害可能性因素的考虑重点侧

重于申请人是否提出了具有理据的严肃争议。

　　申请人在听证中主张，根据被申请人签署的员工手册和劳动合同，被申请人对申请

人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且根据合同约定，被申请人在职期间成果的知识产权均归

属于申请人。涉案两个项目项下的电子文件属于申请人的商业秘密，相关文件存储于申

请人的服务器中，设置了访问权限。申请人另主张，被申请人在离职前的较短时间内大

量访问并转存服务器上的前述文件，违反了员工离职前将申请人的商业秘密资料及财产

归还申请人的合同约定，属于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申请人对于其在申请书及听

证中主张的事实均陈述并出示了相关证据材料，该等主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

竞争法》上亦有其请求权基础。据此，本院有理由相信，申请人提出了一个具有正当理

由和法律依据的严肃争议。

　　二、是否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

　　本案中，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申请人主张，其将研发资料作为商业秘密

保护，这就意味着申请人选择用保密的方式来保护其有关药物研发可能形成的智力财产

。如果他人未经申请人许可，将其运用于相同领域，无疑会给申请人造成损害，而且这

种损害难以用金钱来衡量。如果他人未经申请人许可，进一步向特定主体披露这些研发

资料甚至将其公诸于众，则更将对申请人通过前期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所建立的竞争优

势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害。本院认为，冻结被申请人的行为以维持现状并阻止损害发生符

合本案的实际情况。

　　三、双方当事人利益是否明显失衡

　　如前所述，涉案研发资料对申请人而言至关重要，如果不采取行为保全措施，申请

人的合法权益将可能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如果采取行为保全措施禁止的是被申请人本

不打算实施的行为，则该行为保全对被申请人并无损害；如果相反，即使不考虑申请人

声明被申请人对前述资料不享有任何权益的因素，临时禁止被申请人披露、使用以及允

许他人使用前述资料对被申请人而言也难谓有重大损害。此外，本院审酌本案情况已经

要求申请人提供人民币10万元的担保金（以下币种同），这对被申请人利益亦具有保障

作用。本院认为，两利相权取其重，不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将很可能使申请人陷入困境

，故对这一因素的判断也明显倾向于申请人。

　　四、本次申请是否具有紧迫性

　　基于申请人的前述主张，本院有理由相信被申请人未经申请人许可，获取了申请人

的秘密文件。由于这些文件已经脱离了申请人的控制范围，被申请人随时有可能披露、

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因此，禁止该等行为的实施就显得刻不容缓。

　　五、本行为保全是否违反公共利益



　　本行为保全申请系申请人请求获得商业秘密保护的救济，属于私权范畴，本院没有

发现本行为保全将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的可能。

　　综上所述，申请人的申请可予准许。本院同时注意到，本裁定系在申请人单方申请

的情况下作出，被申请人的利益尚缺乏程序保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规定，被申请人对本裁定有申请复议的权利，在今后可能的诉讼中，被申请人亦有抗

辩的权利，故本院有可能对此做出进一步裁判，在此之前本裁定维持其效力。鉴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并未对复议期间作出规定，本院参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六条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

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将被申请人申请复议的期间确定为十日。据

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裁定：在本院做出进一

步裁判前，被申请人贺峰不得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申请人商业秘密文件列表

”所列的879个文件（包括文件名本身）。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

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原裁定做出后，贺峰不服，向本院提出复议申请，请求撤销原裁定，驳回申请人诺

华公司提出的诉前行为保全申请。主要理由为：1、贺峰离职时向诺华公司交还了电脑

等办公用品，诺华公司进行了验收，验收合格后才发放离职证明。现诺华公司用于指控

贺峰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擅自下载商业秘密文件的电脑已经脱离贺峰控制达五个月之久

，无法确认该电脑系贺峰当时所使用的电脑，故诺华公司指控贺峰侵犯商业秘密的事实

涉嫌伪造；2、商业秘密内容所涉及的研究项目系由贺峰领导或参与领导研发，贺峰完

全知悉并能记忆商业秘密的内容，不需要使用违规拷贝的手段获取；3、根据诺华公司

规定，遗失电脑只需要赔偿公司5,000元即可。因此，如果需要获取商业秘密，只要向

公司报失电脑赔偿5,000元就可以拿走电脑。据此可以进一步推断贺峰没有必要采取违

规拷贝的手段。4、贺峰系诺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诺华公司害怕贺峰离职带走其研发

团队，诺华公司采取此次诉讼行动本身存在不良商业动机。

　　经审查，本院认为，诉前行为保全是一种临时性的诉讼措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判断的依据在于情况是否紧急以及不采取行为保

全措施是否会给申请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还需要进一步考虑申请人是否提出了

具有理据的严肃争议、双方当事人利益是否明显失衡、本申请是否具有紧迫性以及是否

违反公共利益等因素。本院在审查诺华公司诉前行为禁令申请时，已经对上述法律适用

要件进行了全面评判，依据充分，现不予赘述。申请复议人对其提出的复议请求未提出

充分的事实依据，且所持理由不足以否定本院裁定实施诉前行为保全措施的紧急性和必

要性，故对申请复议人提出的撤销原裁定，驳回诺华公司诉前行为保全申请的主张不予

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维持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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